Omnipotence of God 神的全能 以全能來形容上帝，中文和合本聖經雖有不少，但這詞所譯的英文名詞omnipotence，既不見於英文聖經，它的含義亦是希臘文及希伯來文沒有的；但其形容詞則見於啟示錄多處地方（十九6，一8，四8，十一17，十五3，十六7等）。七十士譯本則以這詞來譯神的名字，特別是「萬軍之耶和華」（Yahweh Sabaoth），和「全能的神」（'El shaddai，創十七1，二十八3，三十五11；出六3）。
聖經
稱自己信奉的神為全能者或大能者，原是古代近東宗教常見的，如迦南人的父神（有時亦為希伯來人的神）「以利」（'El），其中一含義即「能力」；稱耶和華為「伊羅興」（'Elohim，即 'El之複數），不過是藉複數式來強調其能力無匹（TDOT I, 273）。但聖經本於希伯來人之出埃及和與神立約的經驗，把神的全能緊密地扣上神的創造（如︰申八 3；詩三十三9）、救贖（如︰出十五）和再來（如︰啟二十一22），卻是僅見於聖經的。因此神的能力並不是藉神話和人的幻想來表達，乃是在真實的時間和空間，亦即是在歷史表明出來──這是基督教宣認之信仰的特性。
神學
神若是全能的話，祂的全能會否干預人的自由意志（Will{\LinkToBook:TopicID=1234,Name=Will}）*？祂與這亂糟糟的世界有什麼關係？祂若是全能（也許還加上全知），人為什麼還要禱告？這些不是現代人才能想出來的問題，第一代教父早已問及了。提阿非羅（Ad Autolycum II.4）、游斯丁（Apol. 1.9）和愛任紐（Adv. Haer. II.1.5; II.10.4），均從神對世界的主權來解釋，與啟示錄的「作王」（pantokrator）思想接近，卻與拉丁文omnipotence那種赤裸權力沒關係；後者之「全能」，常給人「什麼都能夠」的誤解，遂有「神能否造一塊大石大得祂搬不動」的荒唐問題。
以神的全能等同於祂對人及對世界（即歷史）的絕對主權這思想，正是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LinkToBook:TopicID=153,Name=Apostles' Creed}）*第一條第一句要宣認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俄利根（Origen{\LinkToBook:TopicID=880,Name=Origen 俄利根}*, On Prayer, 5）處理神的全能與人的自由問題，指出神的全能亦涵蓋人的選擇；換言之，祂的全能預設了全知，人的選擇和禱告均在祂的全知全能內。耶路撒冷的區利羅（Cyril of Jerusalem, Catecheses）指出神全能之對象是整個世界（天上及地下）和全部人生（屬物與屬靈），而最高的表現是聖靈在人的救贖和成聖所顯出的工夫（十六22；十七14～38）。大馬色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LinkToBook:TopicID=662,Name=John of Damascus}）*就最後一點加以補充（De fide Orthodoxa 4. 4.11）。
中世紀阿奎那（Thomas Aquinas{\LinkToBook:TopicID=1160,Name=Thomas Aquinas}）*問︰神能否做一些祂從未做過的事？（能，那是祂絕對的能力），和做那些據說是祂做的？（能，那是祂真實的能力；參Summa theologica, I.25.3）加爾文（Calvin{\LinkToBook:TopicID=249,Name=Calvin, John 加爾文}）*不喜歡形上學的臆測，故堅持人只能從神之創造和對人的照管來了解祂的全能；他認為撒但與罪人均無能限制祂的能力，或令祂的旨意落空（《基督教要義》上冊，I.xviii.1，文藝，61991），故祂能從人的失敗成就祂的旨意。
近代思想家海德格（Heidegger{\LinkToBook:TopicID=544,Name=Heidegger, Martin}）*是從存在來解釋全能。對神來說，可能與不可能就是存在與不存在；凡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是無意義的（如︰圓的方），神不做背乎自己的事不等於不能，只因為那是無意義的。二十世紀神學家再度重視人類之苦罪問題︰人的苦罪是真實的，因此一個全能又全愛的神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神並不存在。懷海德（N. Whitehead）以神亦屬演化進程一部分來解釋，故祂亦受到限制。潘霍華（Bonhoeffer{\LinkToBook:TopicID=229,Name=Bonhoeffer, Dietrich}）*則本於納粹經驗來重新解釋神的全能──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世界使神變得軟弱及無能，祂亦只以此形式來與人同在」；因為至終勝過世界的就是十字架，這是十字架的吊詭性︰死亡中得生命。巴特（Barth{\LinkToBook:TopicID=189,Name=Barth, Karl 卡爾．巴特}）*在《教會教義學》（CD, IV/1）亦是按此路線來解釋︰神的全能是以作僕人之基督所受的痛苦和死亡彰顯出來。
現代意義
對華人信徒來說，神的全能問題並不是個形而上的神學問題，因此中世紀討論神之絕對能力與真實能力，和二十世紀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960,Name=Process Theology}）*臆測神與世界一起進化到更完滿境地等問題，可能並不是我們最緊迫的神學課題。但同樣地本於某種畸型邏輯來問神能否造一塊大得自己都搬不起的石頭，也同樣不是我們要忙於回答的問題。神的全能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它關係到我們對世界和對自己的態度，就像教父本於聖經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又如使徒信經在第一條所撮述的。
神若真是全能的，那麼無論歷史看來是多荒謬，神仍是歷史的主宰；這對華人信徒來說，即等於說那位創造和救贖的上帝仍然是中國歷史的主宰──這是我們必須持守信心走下去的原因。
但在神不做背乎自己之事的原則下，祂實在因為把自由給了我們而有所限制，祂對我們是有所不能的，如逼我們順服祂和愛祂；神的全能並不等於不需要我們，祂更需要我們與祂同工，一同寫歷史新的一頁──這是我們必須奉獻自己與祂走下去的原因。
世界的能力是藉著攫取與擺佈表現出來，而基督的能力卻是藉著捨己與委身表現出來︰與基督一起走下去的意思正是認同和運用這種無能的大能，好讓神的全能實現在我們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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